
东 莞 市 法 律 援 助 处

关于继续招选专业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
助律师库成员的通知

各律师事务所：

2019年 5月，我处试行建立了刑事法律援助专业化工作机

制，广大律师积极报名成为专业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律

师库，办案效果得到明显提升。结合当前工作需求实际情况，

现决定加大专业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律师库律师队伍，

面向全市公开招选有办案意向的律师加入专业办理未成年人刑

事法律援助律师库。相关要求如下：

1、基本要求：要求执业满 1年，曾办理 3宗或以上刑事辩

护案件经验，未受行业处分或行政处罚，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

点，责任心强，法律功底好。

2、主要办理案件涉及对象为：（1）未成年人;（2）盲、聋、

哑人和智力残疾人；（3）外国人或者无国籍人。

3、管理方式。（1）市法援处审核通过报名律师名单后，

将对名单进行公示；（2）市法援处将组织律师进行业务培训，

相关律师应按时积极参加；（3）市法援处将采用均衡、轮派的

方式指派案件，指派案件时一般不再进行提前预告；（4）律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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